高雄榮民總醫院「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委託聯合訓練申請流程

1、 依據本院實（見）及進修人員通則制定

2、 目的

有鑒於各家教學醫院之教學資源不同，無法提供每個二年期醫事人員能接受完整之教學訓練。本院秉持著提昇教學訓練品質之使命，依照各類別規模及特性擬定各類醫事人員聯合訓練計畫，開放各教學醫院二年期醫事人員來院接受未能在其醫療院所完成的專業訓練。

3、 各單位聯絡方式

	醫事人員類別
	訓練單位
	聯絡人
	聯絡方式

	牙醫師
	牙科部
	周德琮先生
	07-3422121轉8212

	護理師/士
	護理部
	伍麗珠護理長
	07-3422121轉8178

	藥師/藥劑生
	藥劑部
	葉明欽藥師
	07-3422121轉6104

	醫事放射師
	放射線部
	陳漢宗放射師
	07-3422121轉6215

	醫事檢驗師
	一般檢驗科
	林聰義主任
	07-3422121轉8168

	職能治療師
	復健科
	楊家麟治療師
	07-3422121轉4212

	物理治療師
	復健科
	張光銀治療師
	07-3422121轉4213

	中醫師
	中醫部
	陳素雲小姐
	07-3422121轉4233

	呼吸治療師
	呼吸治療科
	王治平治療師
	07-3422121轉8110

	營養師
	營養室
	王雅君組長
	07-3422121轉8248

	臨床心理師
	精神部
	張琦心理師
	07-3422121轉2067


4、 訓練時間及原則

1. 訓練時間醫委託訓練醫院之來函安排，以不超過三個月為原則。

2. 受訓人員以衛生署教學醫院教學補助管理系統學員名單為原則。

3. 執業登記不需隨之登入本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之補助款由其原屬醫院申報。

4. 代訓期間相關保險費用由原屬醫院負責。

5、 代訓費用

牙醫師每人每月5000元，每週1500元；其他醫事人員每名3000元/月，800元/週（不足一個月部分，按週計費），200元/日。

6、 申請流程

1. 委託訓練醫院申請之需求請於受訓前一個月來函說明代訓課程（項目）、時程與人數，本院將惠覆安排訓練。

2. 來函應檢附資料：身分證影本、醫事人員證書影本、一吋照片二張。

7、 聯絡人：教學研究部 教學組 蔡幸明 07-3422121轉8059

            教學研究部 教學組 蔡明宗 07-3422121轉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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